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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確認事項(請勾選) 

應
備
文
件 

□收件截止日前寄出(郵戳為憑) 

□公文 □受文者：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 

□申請計畫書彙總表 
□含紙本及電子檔 

□所列學程名稱與裝訂之計畫書須相符 

□計畫書裝訂成冊，電子

檔1份及紙本4份。 

□電子檔請使用光碟存檔 

□計畫書目錄各項目及其項下各點皆須編寫(計畫摘要、學程規劃說明…等共12項皆須填寫) 

□前次執行評估檢討及回饋改善項目須填寫(新申請則免填) 

計
畫
書
格
式 

1.師資名冊 

□課程規劃中之授課教師皆須列入師資名冊中 

□師資資歷內容填寫須完整 

□師資身分別須一致(如：課程規劃中列為業師，但師資名冊中之經歷卻列為校內師資)        

2.預定招收參訓學員於學

校入學時原科系開設之

必選修課程架構明細 

□須檢附所有預定招收參訓學員入學時原科系開設之必選修課程架構表； 

例：預定招收參訓學員為護理系、兒教系四技四年級及二技二年級，須檢附(1)四技：107學年
度護理系、兒教系(2)二技：109學年度護理系、兒教系之必選修課程架構明細 

3.職場體驗同意書及其相

關附件 

□甲、乙雙方名稱正確 

□學程名稱正確 

□職場體驗事業單位(乙方)應檢附合法設立登記證明文件，如:公司登記、商業登記 

□補助單位：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 

□含立同意書人雙方大小章 

□同意書須含簽訂日期 

□若文字誤植部分修正加蓋計畫主持人章；職場體驗名額、訓練地點、時間及項目等細

節修改，除計畫主持人章，需另加蓋乙方小章 

4.課程執行對象 

學程 

□預定招收參訓學員為畢業前二年之本國籍在校生，得跨科系招生，但不含碩士生、博士生 

3C 專班 

□預定招收參訓學員為本國籍在校生，得跨科系招生，但不含碩士生、博士生 

課
程
規
劃 

1.專精課程 

□非屬參訓學員於學校入學時原科系開設之必選修課程 

□專精課程名稱不得與必選修課程完全相同 

□總時數不得低於162小時 

□課程總表之開課時數須等於所有專精課程總時數加總; 

□各專精課程之總時數須等於課程單元之授課時數加總 

□專精課程若須安排參訪，建議為162小時外之外加時數，課程單元名稱不得僅列「參訪」且須

規劃安排師資（另註明為移地教學） 

□一學年度可開課時數須全數執行完畢（建議不宜高於270小時，避免執行時發生困難） 

□授課教師姓名填寫不得為待聘或與師資名冊所列不符 

□應聘6位以上之非校內及他校專任教師之事業單位專業從業人員擔任講師 

□共通核心職能課程師資不列入業界專業人士名額 

□各專精課程之業師人數不得重複計算 

□非校內及他校專任教師之事業單位專業從業人員擔任講師，授課總時數不得低於80小時 

□課程總表之業界師資時數須等於所有專精課程之業師授課總時數加總 

□各專精課程之業師授課總時數須等於各單元業界師資授課時數加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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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確認事項(請勾選) 

 

2.共通核心職能課程 

□發展署公告之共通核心職能課程規劃，不得低於48小時，另增加勞動法令課程不得低於6小

時，合計54小時，得另增加有助於學員職涯發展相關學習之課程及時數。 

□發展署公告共通核心職能課程之課程時數，應有50%（含）以上為發展署共通核心職能課程師資

庫之師資講授 

3.職場體驗 

□計畫書所列職場體驗單位名稱須與同意書所簽訂之單位名稱及大章相符 

□計畫書所列每家職場體驗單位可提供實習名額不可超過同意書所簽訂之人數 

□依訓練性質結合一家（含）以上之單位，簽立職場體驗同意書，提供合計15名以上之體驗機會 

□預訂執行日期區間，不得低於規劃時數120小時(不含參訪) 

□每日訓練時數不得超過 8小時，每周至多 5日 

□預訂執行日期應能明確看出含連續5個工作天，例：111/1/10-111/1/14(不含參訪) 

□職場體驗期間如大於三週，應註明其中含連續5個工作天 

經
費
編
列 

1.計畫主持人費 
□應按月編列，每學程總額不得超過該學程補助額度合計之5%。 

□編列時應符合教育部及學校章程之規範 

2.工作人員費 

□應符合勞動部公告之當年度基本工資時薪標準規定編列，且每月不得超過基本工資數額。 

□每人每日以8小時為限且每人每月以160小時為上限 

□每學程總額不得超過該學程補助額度合計之25% 

□校內編制人員不得請領 

3.出席費 

□限辦理計畫之期中、期末檢討、規劃分析會議（具指導及教學性質之會議不含在內）等專家學

者出席費 

□每人每場次最高2,500元 

4.講座鐘點費 

□外聘講師每小時最高2,000元、內聘講師每小時最高1,000元 

□限補助專精課程或共通核心職能課程師資鐘點費 

□同課程同時段之補助費以一名講師為限。 

□內、外聘講師編列時數須與計畫書規畫師資時數相符 

5.雜費 
□限支用於教材、講義、文具紙張、郵資、印刷裝訂等（不含職場體驗課程） 

□每人每小時最高12元編列 

6.材料費 
□限補助術科課程，支用於消耗性材料購置等項目。 

□每人最高600元為上限 

7.場地費 
□受補助單位以自有場地辦理者，不予補助 

□每日最高補助6,000元 

8.交通費 

□補助外聘講師到校授課、業界專家學者到校出席會議及學校教師或工作人員拜訪本計畫合作單

位之交通往返所需經費 

□依大眾運輸交通工具之票價補助；因實際需要需搭乘高鐵或飛機者，應檢據覈實報銷 

9.租車費 □每日每輛最高補助10,000元 

10.保險費  
□補助參訓學員於職場體驗期間之保險保費且補助保險額度每人最高100萬元 

□校外參訪之保險費請編列於自籌款 

11.優秀學員獎勵 
□參訓學員成績為該學程全程參訓者前三名以內，由學程自訂獎勵金額 

□不得超過該學程補助額度合計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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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訓練就業服務費 
□用於受補助單位辦理就業輔導諮詢、就業輔導講座及職場體驗合作單位提供專業指導之相關經費 

□編列金額以參訓學員人數乘以2,000元為上限 

13.宣導費 
□受補助單位運用於計畫宣導或招生宣導，編列金額以每學程二萬元為上限。 

□需檢附宣導相關資料。 

14.課程設計費 
□受補助單位透過專家諮詢或會議討論等方式設計符合訓練內容之費用。 

□需說明課程內容，設計理念及預期效益等。 

15.行政管理費 □為以上各項費用補助款總合10%為上限，計畫變更時不得增編 

16.其他 

□補助款比例不得超過80% 

□總補助金額。學程不得超過80萬元，3C專班不得超過15萬元 

□各科目單價、數量及用途須詳細填寫且須為整數 

□若因單位、數量無法整除或其他因素須以「一式」編列，請說明用途及經費規劃方式 

□請考量估算可能招收學生人數，並依此數量編列雜費、材料費及訓練就業服務費，避免實際執

行時學生人數不足，影響補助款之支用情形 

□除計畫明訂之13項補助款科目外，其他科目皆須編列於自籌款(如：「雜支」或「其他」可編

列於自籌款，不可放在補助款。 

 

 

 


